2026年临汾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
涉企行政检查年度计划

为有效解决涉企行政检查中存在的“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随意检查”等突出问题，提升涉企行政检查质效，实现涉企业行政检查减量提质不扰企，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本市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意见》（沪府办发[2024]34号）和《关于印发<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要求，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编制2026年临汾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涉企行政检查年度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决策部署，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优化行政检查方式，完善行政检查机制，规范行政检查行为，持续提高行政检查效能，助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二）工作原则
1、规范执法行为：杜绝选择性执法、人情监管，确保抽查过程公开透明。
2、提升监管效率：通过电子化手段实现精准监管，减少重复检查。
3、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对市场主体正常经营活动的干预，增强企业守法自觉性。
4、强化信用约束：将抽查结果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监管合力。
二、编制依据
国家和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领域相关法律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三、行政检查的时间、方式、对象、内容
[bookmark: OLE_LINK1]  （一）检查时间
2026年全年  
  （二）检查方式
临汾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涉企行政检查主要分为有计划行政检查和触发式行政检查。有计划行政检查是指专项检查、日常检查、“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和其他有检查计划的涉企行政检查。触发式行政检查是指因投诉举报、转(交)办等线索发起的涉企行政检查。其中，专项检查将结合本年度检查计划及重要节点、上级部门部署等按规定开展。
（三）检查对象
    涉企行政检查的对象覆盖辖区内各类经营主体。
（四）检查内容
主要包括对餐厨垃圾处理管理情况的检查、对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情况的检查、对生活垃圾收运情况的检查。
   四、创新举措
推行“分级分类管理+双随机”模式，对信用等级低、投诉多的主体提高抽查频次。
探索“非现场执法”形式检查，利用无人机巡查文明施工、楼顶违建等，提升执法效能。
建立"检查对象自评+执法人员复查"机制，减少重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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